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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4-00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生态”或“乙

方”、“本公司”、“ 承包人”）于近日收到与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承包人”或“国沅建设”）、深圳艺洲

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承包人”或“艺洲设

计”）和广东梅县教育局（以下简称“甲方”或“发包人”）共同签署

的《广东梅县（新城）生态文化教育产业园及配套工程（广东〃梅县外

国语学校）投融资建设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

合同工程价款暂定为人民币 4.07亿元（工程最终造价以实际完成工程

量及根据合同约定方式进行计取并经财政投资审核中心审核为准）。  

本项目公司与“国沅建设”、“艺洲设计”组成投标联合体进行投标。

其中本公司为联合体主办方，负责项目投融资。根据联合体有关事项规

定：本公司投资比例为 100 %，国沅建设投资比例为 0 %,艺洲设计投资

比例为 0%。 

公司已于2013年11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刊登了《广东梅县（新城）生态文化教育产业园及配套工程（广东•

梅县外国语学校）BT项目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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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发包人承包人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承包人董

事会决议通过后生效。 

2、工期：融资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期暂定为 18个月。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由于该项目是建设-移交工程项目（BT），合同签订后，合同 

的履行将占用公司的资金，且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 

（2）本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可能

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  

该工程项目合同金额约为 4.07 亿元，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 12.04亿元的 33.8%。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

合同项目建设工期约为 18 个月，该项目签订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对公

司 2014年--2015年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的资金、技术、

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二、交易对方情况  

1、该工程的业主为梅县教育局，住所：广东梅县新县城行政区；

负责人：赖良钊；主要职能：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研究草拟地方性教育规章制度或实施细则；研究制订分管范围的教育事

业发展规划，年度发展指导性计划，并协调、组织指导实施工作；会同

有关部门制订管理范围内教育经费筹措、教育拨款、教育基建投资、教

育收费的规定，具体安排县级财政有关教育资金的分配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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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业主与公司未发生业务。 

3、业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标联合体合作方“国沅建设”、“艺洲设计”情况  

国沅建设成立于 1970 年 10 月，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具有房屋

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等资质。国沅建设坚持“质量为根本，效益是中心”的经营

宗旨，公司通过中国方圆标志委员会认证中心审核，通过 ISO国际标准

认证。历年来完成建安总产值三亿元以上，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为

100%，连续多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国沅建设实力雄厚，

其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艺洲设计成立于 1993 年 11 月，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具有建筑工

程设计甲级资质。艺洲设计拥有多名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以及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高级建筑师、高级工程师、规划师、

设备工程师，专业配套齐全，技术设备先进。艺洲设计实力雄厚，其资

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广东梅县（新城）生态文化教育产业园及配套工

程（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项目。     

（二）建设地点：  梅县新县城西片区剑英大道旁。 

   （三）工程范围：广东梅县（新城）生态文化教育产业园及配套工

程（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以及附属道路工程，具体以施工图为准。 

（四）工程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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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合格 。        

（五）承包方式：建设-移交工程项目（BT） 

（六）工程承包范围 

合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生态文化教育产业园（广东〃梅县外国

语学校）的前期规划设计、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室外配套工程、弱电

工程、一般装修工程、绿色建筑工程、其他工程建设和附属市政道路工

程等施工，合同项目施工的具体以委托设计的内容及最终签字确认的施

工图为准。 

  （七）合同工期 

本融资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期暂定为 18个月。（开工日期：以发包

人提供合格施工场地后发出的开工令为准）。 

（八）合同价款 

项目暂定投资额：估算工程建设投资约为人民币 4.07 亿元（工程

最终造价以实际完成工程量及根据合同约定方式进行计取并经财政投

资审核中心审核为准）。 

   （九）承包人义务 

1、完成项目建设资金筹措：承包人按照以下约定足额筹措资金并

投入项目建设。 

（1）在合同生效后七天内，承包人将投资款 4070 万元打入梅县财

政局指定专用账户。 

（2）剩余工程投资款按工程进度需要及《资金到位计划》要求如期

将投资款以分步入账的形式汇入梅县财政局项目专项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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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因承包人原因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合格质量的工程，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具体违约责任详见正式施工合同约定。 

   （十）发包人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工程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

项，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 

2、发包人提供还款资金的保证。 

（1）依据梅县人常【2012】45 号文件精神，该项目回购资金列入

梅县政府财政预算，并取得人大同意批复文件。 

（2）梅县财政局依据关于项目回购资金列入梅县财政预算人大批复

意见出具还款承诺函。 

（3）以上回购保障手续须在合同签订后 60 天内完成并向承包人提

供。 

3、发包人按以下约定支付项目回购款： 

（1）回购款：包括承包人实际支付至梅县财政局项目专用账户的投

资本金及代付资金总额及相应的投资利息、投资收益。 

（2） 回购支付：自整体工程或单项工程完工验收日起分四次完成

项目回购款支付。整体工程或单项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承包人应及时

提交结算资料，发包人收到结算资料起二个月内完成监理、业主及相关

部门等所有验收、结算手续，如届时未完成工程验收等工作，发包人应

先依据承包人实际支付到财政局指定专用账户的投资款及实际代付资

金总额进行第一期回购款支付，以此类推。发包人按 3：3：2：2 比例

分期进行回购。首期回购支付时间为工程通过完工验收之日或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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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60 日内，其中设计费投资款在第一次回购款支付时付清，第二期回

购支付日为首期回购日的次年同月同日，第三期回购支付日为首期回购

日的后年同月同日，第四期回购支付日为首期回购日起第三年的同月同

日前（投资利息及投资收益同随投资本金同期偿还）。 

（3）非正常回购：合同约定工期届满，但因非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

无法完成施工，则项目合同工期截止前承包人完成的项目投资进入回购

期，回购基数以合同期满日截止承包人实际支付至梅县财政局项目专用

账户金额及实际代付资金总额为准。发包人在合同工期截止日起 2个月

内按 3：3：2：2 比例进行第一期回购；合同工期满后的 2 个月内发包

人完成第一期 30%回购款的支付，次年同月同日支付结算回购款总额的

30％，后年同月同日支付结算回购款总额的 20％，再后年同月同日支

付结算回购款总额的 20％，在每一支付期届满之日投资本金、投资利

息同时支付。如果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合同工期届满无法完工，承包人

无权要求按非正常回购方式回购工程款，同时应承担延期处罚。 

4、延期支付违约： 

发包人未能按约定时间表向承包人支付回购款，构成合同违约，承

担违约责任即从应支付回购款之日起发包人以应付款为基数，按人民银

行公布的一至三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违约金，直至该笔应付回

购款及其利息、投资收益付清之日止。 

五、备查文件  

《广东梅县（新城）生态文化教育产业园及配套工程（广东〃梅县

外国语学校）投融资建设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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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月 20日 




